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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通过的关于第 53/2018 号来文的

决定* ** 

来文提交人： J. M.(由瑞典难民法律中心的律师 Anna-Lena Norberg

和 Anna-Pia Beier 代理) 

据称受害人： J.M. 

缔约国： 瑞典 

来文日期： 2018 年 4 月 25 日(首次提交) 

决定通过日期： 2022 年 3 月 24 日 

实质性问题： 驱逐至阿富汗 

1. 来文提交人为 J.M.，阿富汗国民，声称出生于 1999 年。他声称缔约国违反了

《公约》第十、第十五、第十六、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使其成为

受害者。《任择议定书》于 2009 年 1 月 14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2. 提交人来自一个哈扎拉家庭。他说，在他的村子里有一个有势力的家庭想抢

他家的土地，他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从 11 岁到 15 岁，几乎每天都遭到那个家

庭势力的殴打，并多次遭到轮奸。他于 2015 年 9 月 3 日抵达瑞典并申请庇护。

2016 年 11 月 25 日，瑞典移民局驳回了他的庇护申请，认为他的说法不可信，并

认为他可以选择在国内逃亡。移民局认为他是 1998 年出生的。移民法院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确认了移民局的裁决。2017 年 7 月 7 日，移民上诉法院决定不给予

上诉许可。 

  

  

 * 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2022 年 3 月 7 日至 25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成员参加了对本来文的审议：罗莎·伊达利亚·阿尔达纳·萨尔格罗、但拉

米·奥马鲁·巴沙鲁、格雷勒·敦道布道尔吉、格特鲁德·奥福里瓦·费弗梅、维维安·费

尔南德斯·德托里霍斯、玛拉·克里斯蒂娜·加布里利、阿马利娅·埃娃·加米奥·里奥斯、

塞缪尔·恩朱古纳·卡布埃、罗斯玛丽·凯伊斯、金美延、阿卜杜勒马吉德·马克尼、罗伯

特·马丁爵士、弗洛伊德·莫里斯、乔纳斯·卢克斯、马库斯·舍费尔和绍瓦叻格·通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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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提交人第一次得以说出他遭受性虐待的历史之时，并在因输血和脱肛住院后，

他以执行驱逐令存在障碍为由申请居留许可。2017 年 8 月 10 日，瑞典移民局

驳回了他的申请，认为实际上驱逐他并非不可能。2017 年 11 月 2 日，移民法院

驳回了他的上诉。2017 年 12 月 7 日，移民上诉法院拒绝给予上诉许可。2018 年

1 月 18 日，移民局以妨碍执行驱逐为由，拒绝了他的第二次居留许可申请。

2018 年 2 月 15 日，移民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2018 年 3 月 16 日，移民上诉

法院拒绝给予上诉许可。2018 年 1 月 30 日和 2018 年 4 月 17 日，移民局以不可

上诉的决定分别驳回了他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居留许可申请。 

4. 提交人声称，将他驱逐出境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十、第十五、第十六、

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享有的权利，因为他有高度的自杀倾向，他的

结肠炎如果不治疗会危及生命，他不得不返回自己的村庄，去找肇事者才能拿到

身份证(Tazkira)，他精神不稳定导致他对自己的宗教产生怀疑，这将使他面临

遭受暴力的风险，无法获得他所需要的终生医疗，而且他的健康状况影响到他的

工作能力。 

5. 2018 年 6 月 5 日，委员会通过其根据任择议定书提交的来文特别报告员采取

行动，决定登记该来文，并采取临时措施，请缔约国在案件审议期间不要将提交人

遣返阿富汗。 

6. 缔约国在 2019 年 4 月 3 日的意见中提出，来文的部分内容因属事理由和

属地理由以及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不可受理。缔约国进一步指出，来文证据不足，

没有法律依据。缔约国除其他外指出，驱逐提交人的决定将于 2021 年 7 月 7 日

失去时效。 

7. 在 2021年 9月 5日的评论中，提交人告知委员会，他已提出新的庇护申请，

关于他的驱逐决定均没有生效。尽管如此，他请求委员会仅暂时中止审议他的

案件，声称新的申请程序不太可能全面复审他的情况并考虑到所有相关事实。 

8. 在 2022 年 2 月 14 日的补充意见中，缔约国要求委员会停止审议来文，因为

驱逐决定已失去时效，提交人的庇护申请尚待处理。缔约国指出，新的申请需要

对所有庇护理由进行全面审查。缔约国提及瑞典移民局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关于

阿富汗的法律立场文件，根据该文件，阿富汗局势已经发生变化，无法从阿富汗

当局获得有效保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使用国内保护替代方案，因此有理由

准予重新审查。提交人在 2022 年 2 月 25 日的评论中表示同意缔约国的请求。 

9. 获悉提交人不再面临被驱逐到阿富汗的风险，委员会在 2022 年 3 月 24 日

的会议上得出结论认为，本来文的主题事项已无实际意义，决定停止审议第

53/2018 号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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